
杜志强、李胜敏：
本院受理原告沧州市易达

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
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应诉材料。
原告要求判令你们支付垫付贷
款、利息等共 47413 元及代偿
利息。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三日上午九点（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沧州市运河区人民法院

张淑霞、王永峰：
本院受理原告沧州市易达

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
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应诉材料。
原告要求判令你们支付垫付贷
款、利息等共 36774 元及代偿
利息。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三日上午九点（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沧州市运河区人民法院

康学民：
本院受理原告刘明文诉你

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磁州人民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磁县人民法院

本院将于 2020 年 6 月 25 日
10 时至 2020 年 6 月 26 日 10 时
止（延时除外）在京东网司法
拍卖网络平台上公开拍卖刘俊
名下位于裕华区中悦华府 3-
1-1102 号住宅一套。有意竞
买者及优先购买权人请登录京
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参与报
名竞买，（优先购买权人须到
本院办理优先权购买手续）。
联系电话:0311-88706068

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

张志中、张芝华、栗文海：
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凝睿汽

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四川分公
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限期举证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
公 告 送 达 期 满 后 的 15 日 内 。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
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十一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宋书红:
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诉你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
告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 日。并定于举证期
届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 点 0 分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黄骅市金达非标设备制造有限
公司：

本会受理的沧州渤投担保
股份有限公司与河北安防智能
电子工程有限公司、黄骅市金
达非标设备制造有限公司、赵
衍鹏、刘庆梅保证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9）沧仲裁渤字第
0008 号裁决书，自公告发出之
日起 60 日内到沧州仲裁委员
会渤海新区办事处（地址：沧
州市渤海新区金融广场四楼，
联 系 电 话 ：15028708306）领 取
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沧州仲裁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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